
证券代码：300613          证券简称：富瀚微         公告编码：2020-089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0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0 年 3 月 25 日，公司监事会发布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5、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



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6、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完成了《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登

记工作，共向 100 名激励对象授予 497,000 份股票期权。 

7、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并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已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公司 2020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为 89.63 元/股，激励对象由 100 名调整为 92 名，授予

期权数量由 497,000 份调整为 817,200 份。 

8、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就上述相关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

分所发表了法律意见。此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背景及内容 

（一）修订背景 

基于公司 2020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公司设定了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业绩增长目标。但自今年二季度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且截至目前仍在

延续，公司终端销售的重点海外市场受到冲击，市场需求放缓，该不可抗力因素

直接影响公司销售业务。 

同时，自 2018 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近两年随着

时间的推移，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对于我国的影响已不仅限于进出口

贸易方面，而是已经延伸到众多高科技领域。其中，半导体行业是美国最为关心

的领域，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高达数千亿乃至近万亿美元，中国约占该消费市场

的 40%。美国对中国该领域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其本土半导体厂商

向中国提供芯片材料、设备等，甚至还向日本、台湾、欧洲等国家或地区施压，

阻碍他们向中国相关企业提供半导体产品，使得半导体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波动，

一些中国企业甚至面临关键材料、芯片等断供的局面，造成部分中国企业为了应

对可能断供的情况采取了短时间大量囤货的行为，继而使得半导体行业可能会出

现短期的复苏，但是若断供情况发生或者持续存在，那后续半导体行业的增长可



能会受到负面影响。公司 2018 年-2020 年分季度营业收入见下表：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18 年 8,632.43 11,810.25 9,386.61 11,371.12 

2019 年 9,232.89 12,667.98 15,420.66 14,886.50 

2020 年 15,706.68 12,509.92 9,928.70 - 

同比增长率 70.12% -1.25% -35.61% - 

综上，全球新冠疫情、供应链波动等外部因素造成公司经营的不确定风险加

大，公司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度及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针对上述情况，

结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研究认为，在此时期更需要激励员工士

气，为实现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目标攻坚克难。未来市场环境仍然严峻，公司将进

一步发挥核心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确保公司与股东的长远

利益。因此，公司拟修订《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二）修订内容 

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章 股票期权的授予与行权条件”

之“二、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以及《2020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五、绩效考评评价指标及标准（一）公司

层面业绩考核”相关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内容：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第二个行权期 
以2019年、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

率的平均值不低于20%； 

第三个行权期 
以2019年、2020年及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2021年及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不低于20%； 

第四个行权期 
以2019年、2020年、2021年及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2021

年、2022年及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不低于20%；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该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2020 年、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 

2020 年、2021、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

率+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022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3] 



2020 年、2021、2022、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的增长率+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022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

长率+2023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4] 

公司如未满足当年度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的股票期

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修订后内容：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第二个行权期 
以2019年、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

率的平均值不低于20%； 

第三个行权期 
以2019年、2020年及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2021年及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不低于20%； 

第四个行权期 
以2019年、2020年、2021年及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2021

年、2022年及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不低于20%；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该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2020 年、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 

2020 年、2021、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

率+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022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3] 

2020 年、2021、2022、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的增长率+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022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

长率+2023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4] 

根据各行权期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以 2019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R1；以 2019 年、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 年、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为 R2；以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

数，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为 R3；以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为 R4），依据下表确定全体激励对象的标准系数来确定

本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第一个行权期

业绩完成情况 
R1≥20% 20%>R1≥15% 15%>R1≥10% 10%>R1≥5% 5%>R1≥0% R1<0% 

第二个行权期

业绩完成情况 
R2≥20% 20%>R2≥15% 15%>R2≥10% 10%>R2≥5% 5%>R2≥0% R2<0% 

第三个行权期

业绩完成情况 
R3≥20% 20%>R3≥15% 15%>R3≥10% 10%>R3≥5% 5%>R3≥0% R3<0% 



第四个行权期

业绩完成情况 
R4≥20% 20%>R4≥15% 15%>R4≥10% 10%>R4≥5% 5%>R4≥0% R4<0% 

标准系数 1 0.9 0.7 0.5 0.3 0 

各期实际可行权=各期计划可行权额度×标准系数。 

行权期内，公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事宜。各行权期内，

激励对象未能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份额由公司收回注销。 

三、本次修订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人员范围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及技术

（业务）人员，不包括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近亲属。该等激励对象未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决

策。本次业绩考核目标修订对公司日常经营发展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股东利益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修订是公司在疫情和供应链波动影响下根据目

前实际情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充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保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表决

程序及过程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对 2020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作出的修订。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对《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等相关文件的修订，有利于激励公司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且本次修订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同意公司对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作出的修订。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认为：公司本次修订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公司本次修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20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修订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